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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二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一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三)上午九時整 

地點：新竹市新竹科學園區力行三路五號（智原科技辦公大樓）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之股數共計 176,276,328 股(其中電子投票股數為

115,223,444 股)，佔本公司在外流通總股數 248,550,313 股之 70.92﹪。 

列席：林世欽董事、曾雯如董事、駱秉寬獨立董事、金寧海獨立董事、楊雨霓會計師、 

林鈺珊律師。 

主席：王國雍董事(代理)                                  紀錄：曾雯如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之股份總數已逾法定出席股數，主席宣布會議 

開始。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第一案：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二)報請  公鑒。 

     

    第二案：本公司審計委員會審查民國一一一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二)報請  公鑒。 

 

    第三案：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業經第十一屆第十次董事會 

決議通過，依公司章程規定，擬分派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6,332,985 元， 

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367,485,800 元，全數皆以現金方式發放。 

            (二)報請  公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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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案：修正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案。 

    說  明：(一)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110024366 號公告辦理，擬 

修正本公司「永續發展實務守則」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六。 

            (三)報請  公鑒。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財務報表，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楊雨霓會 

計師及許新民會計師查核竣事，連同營業報告書復經本公司第十一屆第 

十次董事會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出具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前項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請參閱附件一、附件三~四。 

    (三)敬請  承認。  

 

決  議：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6,276,328 權(含電子投票 115,223,44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60,348,111 權(含電子投票  99,334,227 權) 90.96% 

反對權數            28,215 權(含電子投票     28,215 權)  0.01%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15,900,002 權(含電子投票 15,861,002 權)  9.01% 

 

第二案：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案，敬請 承認。 

說  明：(一)本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業經本公司第十一屆第十次董事會

議決議通過並經審計委員會查核完竣，請參閱附件五。 

      (二)本次盈餘分派，提撥股東紅利新台幣 1,242,751,565 元分派現金股利，每

股配發約新台幣 5 元，依其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全捨去)配發之，其

配發不足一元之畸零數，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三)本案由董事會決議授權董事長訂定除息基準日、股利發放日及其他相關 

事宜；嗣後如因本公司流通在外普通股股數發生變動，致始配息率因此 

發生變動時，亦授權董事會全權調整之。 

(四)敬請  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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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6,276,328 權(含電子投票 115,223,44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60,431,395 權(含電子投票 99,417,511 權)    91.01%  

反對權數             81,127 權(含電子投票    81,127 權)     0.04%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15,763,806 權(含電子投票 15,724,806 權)     8.94%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擬解除本公司董事新增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說  明：(一)依據公司法二○九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

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為多角化經營並增進營運績效，現任董事新增兼任職務如下表： 

職稱 姓名 新增兼任公司 營業內容 新增兼任職務 

董事 王國雍 Sinble Technology Pte. Ltd. IC 設計服務 董事長 

董事 曾雯如 Sinble Technology Pte. Ltd. IC 設計服務 董事 

獨立董事 周婉芬 矽統科技(股)公司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 董事 

            (三)本公司董事有投資或經營其他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公司並擔

任董事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利益之前提下，擬提請股東常會許可解

除本公司董事新增競業禁止之限制。 

(四)提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6,276,328 權(含電子投票 115,223,44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50,204,209 權(含電子投票  89,190,325 權) 85.20% 

反對權數           717,395 權(含電子投票    717,395 權)  0.40%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25,354,724 權(含電子投票 25,315,724 權)  1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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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案：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案。 

    說  明：(一)為因應公司長期財務規劃並兼顧股東利益，擬修正本公司「公司章程」

部分條文。  

            (二)修正條文對照表，請參閱附件七。 

            (三)提請  核議。 

 

決  議：本議案照原案表決通過。表決結果如下： 

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176,276,328 權(含電子投票 115,223,444 權) 

表決結果 
占出席總

表決權數% 

贊成權數        151,455,543 權(含電子投票 90,441,659 權) 85.91% 

反對權數          9,047,797 權(含電子投票  9,047,797 權)  5.13% 

無效權數                 0 權(含電子投票         0 權)  0.00% 

棄權與未投票權數 15,772,988 權(含電子投票 15,733,988 權)  8.94% 

 

六、臨時動議：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臨時動議提出。 

 

七、散會：上午九時三十九分。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5 

 

附件一：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民國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 

  

各位股東女士、先生: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對智原而言是充滿挑戰及機會的一年，動盪的地緣政治及全

球性的通貨膨脹，種種的不確定性為全球景氣帶來逆風。在半導體產業的供給及需求

出現變化之際，對外我們與供應鏈及客戶密切合作以即時掌握供需變化，盡我們最大

努力支持客戶成長；對內我們加強技術發展並重視數位化，透過數位科技的應用來提

升經營效率，藉由公司內部各價值單位的縱向及橫向串聯，產生獨有的商務模式，加

速整體營運成長。民國一百一十一年是智原豐收的一年，不僅合併營收突破百億元，

矽智財(IP)、委託設計(NRE)及量產營收皆創下新高；其中，量產營收更是連續四年

成長，扮演營運成長的關鍵推力。憑藉著智原全球員工堅持不懈的努力，民國一百一

十一年我們創下新的里程碑，合併營收及獲利雙雙創下歷史新高。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合併營收達新台幣 130.7 億元，較前一年成長 62%；基本每股盈餘年成長 112%至新

台幣 9.88 元。 

 

民國一百一十一年智原主要運營成果包括:  

 關鍵製程滲透率提升，矽智財營收創下歷史新高。智原是少數擁有自主開發

IP 的 ASIC 廠商，完整的資料庫不僅可為客戶降低設計整合風險同時也為公

司帶來收入。公司除了致力於關鍵製程 IP 的投資研發，同時持續在先進製程

佈建 IP 及進行平台開發，以滿足客戶的技術規劃及製程轉移需求。IP 業務的

亮眼表現是公司長年在 IP 技術開發投資的成果，民國一百一十一年 IP 營收

較前一年成長 26%達新台幣 13.4 億，創歷史新高。 

 ASIC 接案穩健，委託設計營收續創新高。智原與客戶合作關係緊密，在長線

客群的支持下，全年接案數量及訂單金額維持一貫高檔。在應用方面，我們

以產品生命週期長的利基型應用為主，著眼於提升品質及促進效率兩大功

能，主要涵蓋四大應用領域: 能源管理、生產效率、綠能及生活品質，這些

應用的目的及價值大多與永續發展高度連結。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委託設計營

收年增 22%，再創歷史新高達新台幣 17.2 億。 

 營收結構優化，量產連續四年成長。智原的商務模式造就了良好的產品應用

及客群結構，也增強了公司的營運韌性及抵抗景氣波動的能力。量產作為公

司的經常性收益已佔整體營收超過七成，這樣的結構強化了營收的成長性及

可預測性，也讓公司逆勢成長交出佳績。民國一百一十一年量產營收較前一

年度大幅成長高達 78%，達新台幣 100 億元，寫下歷史新高的一頁。 

 

智原不斷創新及投入研發資源，民國一百一十一年公司的技術突破及成就包含: 

 智原矽智財取得德國車用驗證機構 SGS-TÜV 頒發 ISO 26262 車用安全最高等

級 ASIL-D Ready 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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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於三星 14LPP FinFET 製程發表 SoCreative!VI™ A600 SoC 開發平台，該

平台適用於 AIoT、邊緣計算、多媒體和通信等應用領域並可協助客戶有效縮

短產品上市時間。 

 於聯電 28HPC+製程完成 Gigabit Ethernet 實體層矽智財（PHY IP）矽驗證，

可協助客戶更有效率的開發網通與工控相關之應用。 

 發表 FPGA-Go-ASIC™驗證平台，該平台包含 SoCreative!™ SoC 驗證平台與

附加的 FPGA 原型平台，協助客戶加速進行電路設計與系統驗證。 

 於三星 14LPP FinFET 製程發表 IP 組合包括 LPDDR4/4X PHY、MIPI D-

PHY、V-by-One、FPD-link、LVDS I/O、ONFI I/O 與記憶體編譯器，並於三

星 SAFE™ IP 平台上架。 

 推出支援多家晶圓廠 FinFET 製程的晶片設計服務，運用智原之 ASIC 設計經

驗與資源協助客戶產品快速上市。 

 智原與英飛凌於聯電 40 奈米 uLP 製程合作推出 SONOS 嵌入式快閃記憶體

（eFlash）平台。 

 

智原除了專注本業外亦相當重視永續發展之落實並獲得外界好評。在企業公民大

獎「天下永續公民獎 100 強」首度獲選並獲得佳績。在公司治理方面，智原連續兩年

於公司治理評鑑成效排名前 6%~20%並被納入「臺灣公司治理 100 指數」、「臺灣中型

100 指數」、「臺灣高薪 100 指數」成分股，以及獲頒《哈佛商業評論》「2022 台灣企

業領袖 100 強」。另外，公司致力於品質經營更獲頒中華民國品質學會「卓越經營品

質獎」最高階星等三星獎，為 IC 設計業第一家企業獲此殊榮。智原在人才培育方面

亦不遺餘力，以前瞻性的佈局及系統化的機制進行人才的培育及發展，獲頒勞動部

「2022 國家人才發展獎」大型企業獎，該獎項象徵國內人力資源領域最高榮譽獎。 

 

展望未來，公司將秉持「在造福人類的 IC 上，都可看見智原價值」之願景及

「共創卓越」的經營理念，持續增強公司的基本面，同時偕同客戶、供應鏈夥伴和全

體員工實踐企業永續經營，在永續發展的路上持續邁進。最後，再次感謝各位股東對

智原科技長期以來的支持，本公司全體員工將持續努力，為股東創造最大價值。 

 

 

 

 

 

董事長    洪嘉聰     

 

 

總經理    王國雍 

 

 

會計主管   曾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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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審計委員會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一一一年度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及盈餘分派議案等，

其中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業經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查核完竣，並出具查核報告書。上

述營業報告書、財務報表(含合併及個體)及盈餘分派議案經本審計委員會審查，認為符合公

司法等相關法令，爰依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及公司法第二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報告如上，敬請 

鑒核。 

 

此    致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一二年股東常會 

 

 

 

 

 

            

 

                           

 

 

 

 

中 華 民 國 一 一 二 年 二 月 二 十 一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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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智原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

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

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益表、合併權益變動表、合併現金流量

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

項段)，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

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智原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

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

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智原集團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

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

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智原集團民國一一一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

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

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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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會計師查核報告暨民國一一一年度個體財務報表 

 

 

會計師查核報告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個體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至

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綜合損益表、個體權益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

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請參閱其他事

項段)，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足以

允當表達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個體財務狀況，暨民國一一一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一○年一月一日

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財務績效及個體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

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

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基於本會計師之查核結果及其他會計師之查核報告，本會計師相信

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一一年度個

體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

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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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民國一一一年度盈餘分派表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派表 

民國一一一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791,196,245 

加：確定福利計畫之再衡量數 16,525,534 

調整後未分配數 807,721,779 

稅後純益 2,454,597,030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247,112,256) 

本年度可分派盈餘 3,015,206,553 

分派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每股 5 元) (1,242,751,565) 

期末未分配盈餘 1,772,454,988 

1.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稅第八七一九四一三四三號函規定，分派盈餘時，應採個別認

定方式；本公司盈餘分派原則，係先分派 87 年及以後年度可分派盈餘，若有不足部份

才分派 87 年度以前所累積之可分派盈餘。 

2.如嗣後因買回本公司股份、或將庫藏股轉讓、轉換、註銷及發行或註銷限制員工權利

新股等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本配息率因而發生變動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

會全權處理之。 

3.本次現金股利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轉入本公司職工福利委員會。 

4.配發現金股利基準日及股利發放日，擬授權董事長訂定之。 

 

 

 

 

 

 

 

 

董 事 長 洪嘉聰  總 經 理 王國雍          會計主管 曾雯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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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永續發展實務守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之一 

本公司宜經由捐贈、贊

助、投資、採購、策略合作、

企業志願技術服務或其他支

持模式，持續將資源挹注文

化藝術活動或文化創意產

業，以促進文化發展。 

本條新增 依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

有限公司臺證治理字第

1110024366號函修正，為

鼓勵企業支持文化藝術活

動並促進文化永續發展，予以

增訂本條文。 

第三十一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

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一一一年

四月二十六日。 

第一次修正於民國一一二年

四月二十五日。 

第三十一條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本守則訂定於民國一一一

年四月二十六日。 

       

增列修正日期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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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
狀況，提撥不低於 1%為員工酬
勞及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但
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彌
補。 
 
第二~五項：略。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
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
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
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
股東利益、平衡股利及公司長
期財務規劃等，每年依法由董
事會擬具分派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公司得依財務、業務及
經營面等因素之考量將當年
度可分配盈餘全數分派。其中
股東紅利之分派得以現金或
股票方式發放，股東現金股利
分派之比例不低於股利總額
之百分之十(10%)。 

第二十七條 
 

本公司應以當年度獲利
狀況，提撥不低於 10%為員工
酬勞及不高於 2%為董事酬勞。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予
彌補。 
 
第二~五項：略。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
須視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
環境、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
狀況及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
股東利益、平衡股利及公司長
期財務規劃等，每年依法由董
事會擬具分派案，提請股東會
決議。衡盱本公司目前產業發
展屬成長階段，未來不乏擴充
計劃及資金之需求，將就當年
度所分配之股利中，本公司股
利分派金額以不低於當年度
稅後盈餘 50%為原則。其中現
金股利分派之比例以不低於
股利總額之百分之十(10%)。 

因應公司長期財務規劃
並兼顧股東利益，擬修
正本條文。 

第三十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

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八十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訂立，自呈
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
行。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
年六月十九日。第二次修訂於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
七月十六日。第四次修訂於民
國八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第五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十七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年六月九日。第七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
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三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十次修

第三十條 
本章程由發起人會議經

全體發起人同意於民國八十
二年五月二十五日訂立，自呈
奉主管機關核准登記之日施
行。第一次修訂於民國八十六
年六月十九日。第二次修訂於
民國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五日。
第三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七年
七月十六日。第四次修訂於民
國八十八年三月十六日。第五
次修訂於民國八十九年六月
十七日。第六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年六月九日。第七次修訂於
民國九十一年六月十七日。第
八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二年六
月三日。第九次修訂於民國九
十三年六月十五日。第十次修

增列修正日期及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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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
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十二日。第十二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一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四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六次修訂
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
年六月十二日。第十八次修訂
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九日。第
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
六月十五日。第二十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第二十一次修訂民國一一二
年五月二十四日。 

訂於民國九十四年六月十四
日。第十一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五年六月十二日。第十二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六年六月十一
日。第十三次修訂於民國九十
七年六月十三日。第十四次修
訂於民國九十八年六月十日。
第十五次修訂於民國九十九
年六月十五日。第十六次修訂
於民國一００年六月十五日。
第十七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一
年六月十二日。第十八次修訂
於民國一０四年六月九日。第
十九次修訂於民國一０五年
六月十五日。第二十次修訂於
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